
  

嘉義縣東石鄉龍港國民小學學校校規 

109年 9 月 9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依據： 

1.嘉義縣政府109年7月6日府行法字第10901469281號令之嘉義縣國民中小 

學學生獎懲實施辦法。 

2.本校校務工作發展計畫。 

第二條 目的：  

1.落實校規法治精神，符應學生心智發展，培養其自制自律與自我負責。  

2.尊重學生人格尊嚴，重視個別差異，提供其反省改進及學習成長機會。  

3.發揮教育愛與耐心，著重輔導與管教積極意涵，秉持比例原則來執行。  

4.依本校願景「健康、快樂、超越、感恩」，期許學生達致「健康快樂多

元學習的龍港人」為目標。 

 

第二章 學生生活規範 

第三條 安全：遵守學校的規定，保護好自己的安全。如有同學發生危安事件，

我會請師長來處理。 

（一）交通安全 

1. 為確保小朋友安全與秩序，放學時要遵守規定排路隊。如有特殊狀況

要先行離開，請家長親自進入辦公室，通知導師後再接走小朋友。 

2. 上下學步行的小朋友，要遵守交通規則，聽從師長指揮過馬路。路隊

行進時不爭先恐後，不跑步、不推擠，走路靠邊走，不嬉戲。 

3. 上下學乘坐汽機車及騎腳踏車的小朋友，必須遵守交通規則，並配戴

安全帽。 

4. 等候家長接送的小朋友，為了保障安全及方便家長接送，請在指定的

區域內等候。 

5. 小朋友放學之後應立刻回家，未經家長同意及老師許可，不得在校園

逗留。 

 

 

 



  

（二）校園安全 

1.校園中偏僻、角落的地方容易發生危險，為了小朋友的安全，禁止進

入。 

2.為維護學生安全，不得攀爬圍牆，陽台、護欄、洗手台等危險地方。 

3.遇有小朋友在校園中受傷，要立刻請師長來處理，並協助受傷的同學到

健康中心就醫。 

4.家長在上課期間到校接送小朋友離校，需告知導師，小朋友不得擅自離

開校園。 

（三）遊戲與運動安全 

1.遊戲及運動時不做危險動作，遵守遊戲器材使用規定，愛惜及正常使

用，不插隊，不推擠，互相禮讓，注意安全。 

2.遵守校園安全規定，不在未經許可之場所逗留、嬉戲或運動。 

3.為維護自己及他人安全，禁止在教室內、樓梯、通道或走廊轉角處，打

球、奔跑、嬉戲。  

4.為了避免小朋友受傷，不可互相丟擲或擊打危險物品。例如：石頭、植

物果實……等。 

(四)服裝規範 

  服裝規範依嘉義縣東石鄉龍港國小學生服裝儀容規定辦理(如附件二) 

 

第四條 整潔：我要隨時保持自己和校園環境的整潔。 

（一）校園環境打掃 

1.打掃時間應立刻到掃地區域認真打掃。 

2.為了確實做好清潔工作，打掃時不嬉戲玩耍，並和同學分工合作完成掃

地工作。 

3.打掃時間結束後，應立刻進教室，掃具歸位並排放整齊。 

（二）個人衛生習慣 

1.為了養成個人衛生習慣，要隨時保持身體乾淨，定期修剪指甲、頭髮，

衣服要常換洗，服裝儀容隨時保持整潔。 

2.用完餐後，要擦拭自己課桌椅及餐盤，保持清潔乾淨。 

3.為了維護口腔清潔，用完餐後要養成餐後潔牙的好習慣。 



  

4.抽屜或櫥櫃要保持乾淨，書包要常整理，不必要的東西不要放進書包，

座位下及附近有垃圾，主動把它撿起來。 

（三）保持清潔的環境 

1.為了保持校園的整潔，不可任意丟棄垃圾，發現垃圾要撿起來放進垃圾

桶裡。 

2.為了保持校園公共設施的清潔，使用廁所、洗手台、公共飲水機……

等，要隨時保持清潔，並確實關上水龍頭。 

3.確實做好垃圾分類、資源回收及廚餘回收的工作。 

 

第五條 禮貌：我要做個彬彬有禮的小朋友。 

（一）談吐的禮貌 

1.不說粗話，不大聲喧嘩，做個彬彬有禮的小朋友。 

2.適時的說「請、謝謝、對不起」。 

3.遇見師長與來賓要大聲問好，展現龍港國小學生的活力與禮貌。 

4.別人說話時，會看著對方，不插嘴，並且尊重正在講話的人。 

5.對師長說話要有禮貌。 

 

（二）行為的禮貌 

1.不邊走邊吃東西，或隨地吐痰等不雅的舉止。 

2.為了展現禮貌與風度，對待他人不可有粗暴的行為。 

3.進入辦公室或他人教室前，我會主動喊報告。 

（三）尊重別人 

1.禮讓別人、包容別人，不排斥同學。 

2.未經過別人的同意，我不任意拿取別人的東西。 

3.不任意偷看別人的隱私物品。 

4.上廁所前，我會先敲門。 

5.我能以雙手接受他人的物品。 

6.當別人有良好行為時，我會為他（她）喝采，並盡力學習效法。 

7.在別人表達不喜歡、不舒服時，我會立刻停止不當的動作。 

 



  

第六條 學習：我要認真學習，吸收知識。 

（一）上學（課）的規範 

1.早睡早起，遵守學校作息時間，不遲到不逗留。 

2.遇到特殊原因，無法到校上課，或要提早離開學校，會向導師請假。 

3.上課時為了認真學習，不得喧嘩、嬉戲，不打擾到其他同學。 

4.上課時如想上洗手間，或有事離開教室，我會先向老師報告。 

（二）學習的態度 

1.我會按時繳交作業及帶齊該天上課的學用品。 

2.我會按時完成學校規定的學習課程及指定的作業。 

3.我會養成晨間閱讀、善用圖書館的好習慣。 

4.上課會認真聽講、勇於發言發問，並養成寫筆記的好習慣。 

（三）學習的規範 

1.考試誠實作答，遵守考試規範。 

2.使用電腦網路時，尊重智慧財產權，不任意抄襲、下載、安裝、販賣或

列印及儲存未經授權的文章或刊物、圖片。 

3.使用電腦網路時，不上有礙身心健康的網站。 

4.不在個人資料頁面或日記本上張貼不當言論。  

 

第七條 秩序：遵守秩序是一件光榮的事。 

（一）教室內秩序 

1.為了不影響其他同學受教權，上課時會舉手依序發表意見。 

2.老師不在時，能聽從班級幹部的協助，維持教室內良好秩序。 

3.為了避免影響課堂秩序，老師講課或同學發表意見時不要插嘴。 

（二）公共場合秩序 

1.排隊或集合時，動作迅速、保持安靜聽從師長或學生幹部的口令。 

2.為了表達對台上發言者的敬意，典禮或集合時要認真聽台上老師或同學

說話。 

3.為了不侵害其他人閱讀權益，圖書館內輕聲細語。 

4.聽到國歌或進行升降旗時，我會原地立正，表示對國家及國旗的尊敬。 

 



  

（三）生活上的秩序 

1.除非課堂需要，我不攜帶尖銳物品（如美工刀、剪刀、……等），到

校，以免發生危險，並在課堂需要時才拿出來使用。 

2.為了不讓同學感到吵雜，所以不會在教室內或走廊拍球。 

3.我會遵照學校所分配的場地，在操場上進行運動與遊戲 

4.不攜帶違禁品（如刀械、香菸、電子菸、檳榔、含酒精類的飲料……

等），或任何影響學習的物品到學校。 

5.行動載具之使用依本校訂定之行動載具使用規範(如附件一)辦理。 

 

第八條 助弱勢：我會發揮同學愛，幫助需要幫助的同學。 

1.盡自己所能指導功課需要協助的同學，不嘲笑別人。 

2.協助分擔動作較慢同學的打掃工作。 

3.愛護每一位同學，將心比心，尊重對方。 

4.遇到同學有困難或變故，我會盡力幫助他 

5.熱心參與學校所舉辦幫助弱勢的相關活動。 

 

第九條 惜物品：我會珍惜和小心使用學校的所有物品。 

1.愛惜課桌椅等校園中的公共設施，不亂塗、不亂畫、更不用刀刻。 

2.為了維護校園美麗的環境，我會愛護校園中所有的花草樹木，不任意破

壞。 

3.正確使用掃地工具，不拿來隨意玩耍或破壞。 

4.節約使用學校的水和電，養成隨手關燈的好習慣。 

5.借用學校的物品，要遵照規定使用，並準時歸還。 

6.發現學校有物品損壞，我會立刻報告師長。 

7.午餐食物吃多少取用多少，沒吃完的食物要倒進廚餘回收桶，不可倒在

洗手台或馬桶裡。 

8.撿拾到同學遺失的金錢或物品，我會繳交給導護老師或教導處。 

9.妥善保管好個人的物品，如果東西遺失，會主動至辦公室認領。 

 

 

 



  

第十條 榮譽：我要注意言行舉止，來維護龍港國小的榮譽。 

1.參加校外活動時，注意服裝整齊，並遵守秩序。 

2.參加校外比賽，全力以赴，並秉持「勝不驕、敗不餒」的精神。 

3.進行校外教學等校外活動時，要遵守秩序與禮儀，維護學校榮譽。 

 

第十一條 性別平等 

1. 不對他人任意做身體碰觸。  

2. 不對同學談論性笑話、性暗示，或任意以他人身體器官做為談論內

容。  

3. 不同性別彼此尊重，互信互諒。 

 

第三章 校規實施及學生申訴 

第十二條 校規之實施： 

1.配合「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辦法」實施。 

2.落實納入課程中，教導學生生活規範。 

3.配合導護之輪值，就校規內容分項進行教育宣導。 

4.教師隨時檢驗學生遵守校規的情形，並隨時提醒，且對表現優異者，適

時進行鼓勵。 

 

第十三條 學生申訴規範：  

1.學生遭遇性騷擾、性侵害問題時，可向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及各相關管

道提出求助及申訴。  

2.學生對獎懲或其他有關個人權益有異議時，可向教師、學生申訴評議委

員會及各相關管道提出求助及申訴。  

3.學生遭霸凌可向教師及各相關管道提出求助。 

 

 

 

 

 



  

第四章 附則 

第十四條  

1. 對於違反服儀規定之學生，不予以處罰，視情節採取適當之輔導或管

教措施。 

2. 依「輔導管教注意事項」第 28 點，為維護學生身體自主權與人格發

展權，除法律有明文規定，或有相當理由及證據顯示特定學生涉嫌犯

罪或攜帶違禁物品，或為了避免緊急危害者外，教師及學校不得搜查

學生身體及其私人物品（如書包、手提包等）。 

3. 本校規經校務會議通過，經陳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4. 本校規如有未盡事宜，得由本校校務會議通過後增定之。 

 

 

承辦人：                  教導主任：                  校長： 

                          總務主任： 

 

 

 

 

 

 

 

 

 

 

 

 

 

 

 

 

 

 

 

 

 

 

 



  

附件一 

嘉義縣東石鄉龍港國民小學行動載具使用規範 

中華民國 109 年 3 月 31 日訂定 

一、依據：依據嘉義縣政府109年3月27日府教發字第1090067650號函辦理。 

二、主旨：因應行動學習發展趨勢，訂定運用行動載具於教學之管理規範。 

三、目的： 

1.融合教育數位學習平台及學校課程發展，將創新學習模式以資訊科技融合於學

校課程中。 

2.建置適用共通的教材教學素材庫，共享網路教育智慧財產，支援各校教師運用

資訊科技於其教學活動中。 

3.導引學生於校園內適切使用行動載具，維持學校秩序及安全、教導行動載具使

用禮儀，並促進學習成效。 

4.活絡資訊科技、簡化校園行政管理程序，加速家長、學生與校園的互動與溝

通。 

四、對象：全校師生。 

五、使用規範： 

1.本規範所稱行動載具，泛指手機、可攜式電腦、平板電腦、穿戴式裝置等具無

線通訊功能之終端裝置。 

2.未經校方監管之行動載具，禁止於課堂中使用。 

3.使用學校的公用行動載具學習時，請於繳回前自行備份個人資料並清除所有內

容。 

4.於教師引導學習或緊急必要聯繫通話時使用，其他時間應以關機為原則。 

5.嚴禁於上學期間使用電玩軟體、社群軟體、聊天通訊軟體……等，與學習活動

無關之Apps。 

6.使用時應注意禮儀，配合教師教學及學習活動之引導，切勿影響他人。 

7.應遵守校園秩序，並注意使用安全，於適切之場域以正確方式使用行動載具。 

8.尊重智慧財產權，並遵守校園網路使用管理規範及臺灣學術網路管理規範。9.

教師或學校針對學生違規使用行動載具，得採取以下作為： 

a.若使用行動載具不當，造成同學、教師級學校之困擾，該行動載具由學校代

為保管，並通知家長領回。 

b.未提出申請而攜帶行動載具到校經查獲者，該行動載具遊學校代為保管，並

通知家長領回。 

C.如有違反規定或其他不當情事者，按情節輕重依相關規定議處。 

六、本規範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公告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件二 

嘉義縣東石鄉龍港國小學生服裝儀容規定                    

109.09修訂 

一、依據： 

1.教育部109年8月3日發文字號：臺教授國部字第1090072127號函辦

理。 

2.嘉義縣政府 109年 8月 6日府教學特字第 1090174527號函辦理。 

二、目的：  

為維護學生人格發展權及身體自主權，並教導及鼓勵學生學習自

主管理，爰訂定龍港國小學生服裝儀容規定。 

三、組織章程： 

1.服裝儀容委員會置委員七人，委員由學生代表、行政人員代表、教

師代表、家長代表組成。 

2.服裝儀容委員會任一性別委員人數不得少於委員總數三分之一，委

員會之決議應有全體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出席，以出席委員過半數之

同意行之。 

3.學生服裝儀容規定實施後，學校應視該規定實施狀況，每三年至少

檢討一次。 

四、成員： 

職稱 姓名 性別 身分別 備註 

主任委員 翁雅評 女 校長  

委員 黃文玲 女 行政人員代表  

委員 黃明昌 男 行政人員代表  

委員 莊蕙瑜 女 教師代表  

委員 李秋慶 男 家長代表  

委員 李政彥 男 學生代表  

委員 蔡諍儀 女 學生代表  

 

 



  

五、服裝規定 

1.衣褲： 

a.依二天制服(學校制定之淺藍上衣、格子褲、裙)、二天運

動服(夏季為學校制定之白、綠色衣褲，冬季為學校制定

之白、藍色衣褲)、一天便服之原則,除體育課一率穿著運

動服外，其餘由各班級視課程自行調整當日所穿著之服

裝。 

b.穿著冬季制服上衣須紮入褲（裙）內（下襬為寬版者除

外），第二顆釦子（含以下）要扣好。 

c.學生穿著便服無特別之限制，但應以乾淨、整齊為原則。 

2.鞋襪：除受傷等特殊情形外，學生應穿著鞋襪，不得穿著拖鞋或涼 

鞋。 

3.髮式：髮式無特別之限制，但應以乾淨、整齊為原則。 

4.指甲：應剪短，經常修剪、常洗手保持乾淨。 

5.書包：無特定格式，但須經常清洗保持乾淨且不得有不雅之塗鴉。 

6.眼鏡：除有特殊需求者(如點散瞳劑)外，盡量以不佩戴有色或變色

眼鏡為原則。 

7.飾品：在符合安全的原則下，不禁止配掛紀念章戒指、項鍊、耳

環、手鐲或其他飾物。 

8.帽子：升旗或戶外活動時，須戴學校規定之橘色帽子。 

9.其他： 

a.除依前述規定穿著外，導師與訓導組長依彈性可律定班級當日穿

著制服、便服或運動服，惟須全班統一。另戶外教學或其他學校

辦理相關活動，由主辦單位另行規定，然以整潔、大方為宜，避

免暴露及涉及妨害風化。 

b.學生應依氣候狀況自行增添衣服以補校服(運動服)之不足。 

c.無換季規定，學生得依個人對天氣冷、熱之感受，選擇穿著長短

袖或長短褲服、運動服或便服。 

 

 



  

六、檢查： 

1.定期檢查：每周一、週五升旗時段。 

2.不定期檢查：凡學生到校及校外穿校服期間，得隨時要求之。 

七、違規處置：學校對於違反服裝儀容規定之學生，但得視其情節，採取

正向管教措施、口頭糾正、通知監護人協請處理及書面或

靜坐反省。 

八、本辦法由服裝儀容委員會通過，陳校長核定後實施，修訂時亦同。 


